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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系列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有利于把握其内在演化规律，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政策经历了发端与断裂、重构与转向、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观和历史观梳理建国七十

余年以来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分析政策背景、相关变量、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如何影响政策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未来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可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供给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服务综

合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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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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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China has successively released a series of childcare servic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vigorously develop
China’s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services for 0-3 year olds.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which is conducive to grasping their inherent evolution rules and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policies for infant and
toddler aged from 0-3 years old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change: initiation and rupture，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de⁃
velopment and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conception and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re applied to analyze evolu⁃
tion logic of childcare service policies sinc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how poli⁃

收稿日期：2022-06-19；修回日期：2022-06-26

基金项目：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项目（NC2020B224）

作者简介：李雨姝，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政策法规；鄢超云，男，四川泸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政策法规。

■学前教育管理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9月
第38卷 第9期

September 2022
Vol.38 No.9



总38卷 李雨姝 ，鄢超云：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

cy background，related variables，key nodes and path dependence have affected the occurren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related
polic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policy can explore the“integrated childcare”supply model，build a

“government- led，socially engaged and market- operated”service system，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childcare service.
Key words：policy on childcare service; changes; evolution logic; future outlook;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一、问题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出生人数持

续下降，由于生育孩子的养育成本高、照料孩子

压力大等原因，人民群众“不敢生”的现象普遍存

在［1］。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2］。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托育

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

（试行）》等系列政策法规陆续颁布。托育服务政

策是指政府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看和教育方面的

举措［3］，包括所颁布的法规、标准、制度以及具体

的政策措施，从而保障服务的合法性、规范性和

科学性［4］。自建国以来，我国托育服务政策一直

存续，在不同历史时期政策内容各有侧重，回顾

70年来托育服务政策的变迁历程、梳理其演化逻

辑，对于丰富托育服务相关理论，构建托育服务

体系、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强化政策效力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中逐渐兴

起新制度主义，其中的一大流派是历史制度主

义。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历史制度主义逐渐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范式之一［5］，适合对较

长时间内教育政策变迁开展制度和历史相结

合的分析［6］。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结构观和历

史观，倾向于将政策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历

史时间为分析视角来阐释政策制度的变迁历

程［7］。结构观分析范式主要体现为：1）国家宏

观政治背景、政治制度与具体制度安排、政策

体系之间的结构关系；2）政治变量所组成的序

列结构关系，如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意识形态、

各方利益关系等影响政治制度的各种变量与

制度间的组合形式［8］。历史观的分析范式主要

体现为：1）路径依赖，当某种制度被选择和制

定后，制度会进行自我强化，使原有制度退出

和新增制度出现随时间迁移而变得日益困

难［9］126；2）关键节点，历史进程中某一个特殊时

间 节 点 是 制 度 设 计 和 重 大 决 策 的 关 键 时

期［10］。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于分析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具有较强的适切性，根

据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本研

究将托育服务政策的分析框架确立为“结构观

—历史观”下的演进逻辑。

本研究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在回顾

建国七十余年以来托育服务政策的基础上试

图回答以下问题：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政策是如何发端、发展与变迁的？变迁历程的

演进逻辑是什么？政策演进和变迁的内在规

律能够给予未来托育服务政策制定哪些经验

和启示？

二、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

变迁历程

历史的序列性由时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构

成，因此对于历史进程的分析，首先要将历史

放入时间的维度中进行考察［11］151。解释制度变

迁，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推动变迁的因素、从时

间角度分析制度演变过程［12］。从宏观层面看，

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经历了

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根据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范式，结合各个时期

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状况、托育服务的性质和

价值取向，将我国的托育服务政策划分为三个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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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端与断裂：解放妇女劳动力、提供社

会公共福利（1949—1977年）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需要大量的妇女劳动力

投入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为了将妇女从

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促使我国托育服务政策发端。建国以来的托育

服务政策重视党和国家的领导、重视与政治生

活、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6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托儿

所、幼儿园几个问题联合通知》，其中对托育机构

的发展方向、管理制度、干部培训等问题作了规

定［13］。提出根据社会需要与现实条件兴办托儿

所，坚持“全面系统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多、

快、好、省”的原则。《通知》明确由卫生行政部门

领导托儿所，应有计划地培训保教人员［14］。同年

3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中小学、师范

学校的托儿所工作的指示》，提出“在教育工作委

员会的协同帮助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举办不同

类型的托儿所”，要求“积极改进其工作，使之巩

固、发展”，《指示》中国家对于托儿所的数量、种

类、举办方式、师资和管理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1958年，针对教育在一定时期内犯过未能与生产

劳动紧密结合等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颁布的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改进教育工作

的任务［15］，其中指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

间内使学前儿童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幼儿园”。

同年12月，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

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努力使每位婴幼儿在托

儿所获得比在家庭更好的生活和教育”。这一时

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托儿所的数量和质量，力求

使每个家庭都能享有婴幼儿照护服务，带有明显

的社会公共福利性质。1966年—1976年期间，受

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项社会事业处于停滞

状态，教育政策法规的研制、颁布和实施受阻，托

育服务政策走向断裂。

（二）重构与转向：多元主体供给、家庭承担

经费（1978—2009年）

1978年，我国决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政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各

项事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的

社会背景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也进行着相应的改

革，供给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国家承担逐渐

转变为由其它社会组织承担［16］，市场竞争机制的

引入使托育服务事业开始重构。

1979年，全国托幼工作会议决定设立“托幼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确立学前教育管理体制

为政府牵头主导、各部门协同管理［17］。1980年，

卫生部颁布《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其中规定“托儿所是3岁以前婴幼儿集体保教机

构，承担教养3岁以下婴幼儿和解放妇女劳动力

的双重任务；婴幼儿应该按年龄分班；托儿所的

首要任务是保障婴幼儿健康，并合理教养婴幼

儿”，明确了托儿所的性质和任务，并对托儿所的

班级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1981年，卫生部、妇

幼卫生局颁发《三岁前小儿教养大纲（草案）》。

其中提出了对3岁前婴幼儿开展集体教养的原

则，阐明了小儿神经心理发育的主要标志，提出

促进小儿发展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大纲》是新中

国成立后首次明确规定0-3岁小儿教养的具体任

务、原则和实施方法的文件。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范围内

单位复利制度逐步瓦解，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

政府大大缩减了对婴幼儿托育的投入，国有企业

开始大规模分离托儿所等社会化职能。托育公

共服务体系的规模急剧萎缩，婴幼儿的教养责任

从由国家承担转变为由家庭承担。1988年，国家

教委颁发《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该

文件将我国幼教事业发展方针定为：发展幼儿教

育事业应通过多种途径、多样形式。明确指出

“按照法律规定的应尽社会义务，儿童家长承担

养育子女的责任”“家长送孩子进入幼儿园应当

承担一定的保教费用”。至此，托育服务的性质

开始转向，办学主体由政府开始向其它社会组织

转变，托育服务的责任由国家向家庭转变。200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其中提出“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发展公办与

民办相结合、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早期教

育”［18］。同年，教育部在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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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01-2010年）》中指出“积极发展0-3岁婴幼

儿早期教育”［19］。

（三）发展与深化：构建婴幼儿照护体系、支

持普惠性托育服务（2010—2022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但同时面临着资源短缺、区域发展不平

衡、收费不规范等问题。自2010年起，“入园难”

“入园贵”成为学前儿童家庭面临的突出问题。

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中提出了十项意见，

要求“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公共

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而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20］。

2011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年）》。其中指出“大力发展0-3岁婴

幼儿早期教育；积极发展公益性普惠性的儿童综

合发展指导机构；为0-3岁婴幼儿及其家庭提供

早期保育和教育指导”［21］。2012年颁布的《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基本建

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形式、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体系”“加强对早教指导机构的保教指导和服务

监管”，其中蕴含着托育服务公益性和普惠性发

展方向［22］。

近年来，针对生育率较低、托育服务需求强

烈、托育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2019

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0-3岁婴幼儿托

育服务的专项政策文件，为托育机构的设立、

管理和保育设置“国家标准”。2019年5月，《意

见》的颁发明确了托育服务发展目标：“到2025

年，基本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

儿照护服务体系。”［2］同年 10月，国家出台《托

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设置托育服务标准、

出台《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明确托育服

务管理规范。2021年1月，国家卫健委印发《托

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规定托育机构中

保育服务的规范；印发《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

预防指南（试行）》规定婴幼儿伤害预防措施的

具体内容。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托育

机构喂养与营养指南（试行）》《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建设指南（试行）》，进一步明确托育机构

保育规范中的喂养与营养要求，并为托育机构

设置标准中的建设规模、选址与规划布局、建

筑与建设设备设置具体指标。

三、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变

迁的演进逻辑

（一）结构观下我国托育服务政策的变迁逻辑

1.政策背景：国家宏观制度情境主导托育服

务政策的设计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国家宏观制度情境的重

要性，认为国家在选择某项具体政策时会受到本

国制度情境或时代背景等深层结构的制约，包括

“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

社会和法律基础的规则”［23］126。建国初期，社会百

废待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温饱

问题，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和完善制度作为中

心工作。各项政策方针的制定以解放劳动力、促

进社会生产、重振经济为主要目标。在教育制度

的设计和选择上，全面参照苏联模式对教育进行

公有化改造。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政策的制定，紧

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高度依赖国家

的行政指令，因此这一阶段托育服务政策的制定

由政府主导实施。党和国家将托育服务作为保

障社会生产的公共福利，体现出“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特征。“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项

事业遭受重创，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语录

式”“标签化”的口号，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和变

迁相应地受到阻碍。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将重点工作放在经

济建设上，并重新建构各项社会制度。在经济运

行上实行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国家对经济进行宏

观调控的方式［25］，经济体制的变革催生和诱发了

教育事业的变革，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不再

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而是通过市场化的自由竞

争配置资源。这一阶段托育服务的性质开始转

向，相关政策法规中也明确提出办学主体由政府

开始向其它社会组织转变，责任由政府转向家庭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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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区域、

城乡、学校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教育领域公平

问题的讨论。这一阶段的托育服务出现公共

托育资源不足、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突出

问题。近年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并未取

得预期的效果，人们生育意愿依然较低，社会

老龄化困境即将来临，同时广大家庭强烈的入

托需求和匮乏的托育服务资源出现严重的供

需矛盾，“入托难、入托贵、入托差”成为困扰国

计民生的难题，由此推动了托育服务政策的发

展与深化。国家提出覆盖城乡的0-3岁婴幼儿

照护体系的目标，并对托育机构的设置、管理、

保育等提出具体规范，基本满足广大家庭的入

托需求，规范和调节托育市场的乱象，努力解

决人民“不敢生”的后顾之忧。

2.相关变量：序列结构变动影响托育服务政

策的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认为某一制度的产

生与最终形态是与社会结构内各变量互动的结

果，结构观倾向于将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程

度、观念的分布状况等其他因素一起置于因果链

中［25］。经济发展、利益格局、意识形态、思想基础

等政治变量所组成的序列结构的变动也影响着

托育服务政策的发端和变迁。

序列结构的变动影响托育服务政策变迁具

体体现在：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任

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经

济发展、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共同作用主导着

托育服务政策。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需

要将妇女作为社会生产的劳动力，直接决定了

国家需要总体规划制定托育服务政策来解决

婴幼儿照护问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

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对托育服务实行集中化管

理体制，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府明显带有社会公

共福利性质；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加入国

际世贸组织，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经

济发展、利益格局、科学技术等政治变量在序

列结构中的权重上升。在托育服务资源的配

置中政府职能开始由国家行政主导转变为宏

观调控［24］。家庭、托育机构、政府等利益相关

方所组成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全国托育服务

的福利制度逐步瓦解，转由社会其它组织提供

托育服务。家庭承担婴幼儿的教养经费，在利

益格局中所占权重逐渐上升；第三阶段：进入

新时代后，人们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

强烈，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随着“不能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观念深入人心，广

大家庭越渐重视0-3岁婴幼儿的养育和教育。

在子女的养育问题上，不仅仅重视孩子的生存

需求，也重视孩子的发展需求，对于获得高质

量托育服务的需求强烈，文化观念在序列结构

中的权重上升。同时，全国生育率降低，出现

“生了孩子无人带”的困境，人口结构发展不均

衡，“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促成了0-3岁婴幼

儿转向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发端。文化观念、人

口结构、利益格局主导着托育服务的走向，因

此这一时期托育服务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着手

构建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体系，满足广大婴

幼儿家庭的入托需求，为提高生育率、缓解老

龄化提供保障。

（二）历史观下托育服务政策的变迁逻辑

1.关键节点：重大历史事件促进托育服务政

策的调整

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关键节点”发

生会对新政策形成的力量产生重要影响。我

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第一阶段的关键

节点主要包括：1）1949 年底，新中国第一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决定在老革命解放区

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苏联先进的教育经

验，推动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此次会议专门

对各类型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影响着我国托育

服务政策的发端；2）1956 年颁发的《关于托儿

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了儿童进

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不同年龄标准［26］，即托儿

所招收3周岁以下儿童，同时还明确了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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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幼儿园、卫生部分管托儿所，领导归属和

主体责任的明确，加快了托育服务政策调整的

动力，此后我国托育服务事业出现一个小高

峰；3）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托育服

务事业的发展受阻，托育服务政策的变迁进入

断裂时期。

第二阶段的关键节点主要包括：1）1979年，

全国托幼工作会议设立“托幼工作领导小组”，首

次确立了由政府牵头、各部门共同管理的学前教

育管理体制，规定了托育服务的领导机构和管理

体制；2）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局部调整，出生人口数出现一个小反弹。同时，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对正规就业的劳动力

提出更大规模需求，为了配合支持妇女就业，托

育服务政策鼓励全国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街

道社区大力举办托育机构［27］。受到人口环境和

政策的双重影响，托育服务出现一个小高峰时

期，托育服务政策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和详实；3）

1988年，全国范围内单位福利制度逐步瓦解，国

有企事业单位逐渐分化托儿所的社会职能，托育

机构规模大幅萎缩。托育服务政策提倡社会组

织以多种形式举办托育机构，并将托育服务主体

责任转移给家长，从此托育服务进入由市场配置

资源、由家庭承担教养经费的阶段。

第三阶段的关键节点主要包括：1）“国十

条”中所提出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成

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标

志［20］。学前教育中“公益性”和“普惠性”的思

想向下延伸到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中，成为

后期托育服务政策中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

发展方向；2）自 2013年开始，为发展公益性婴

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由教育部组织的婴幼儿早

期教育试点在我国十四个地区率先开展，在实

施过程中要求“明确管理体制、培养培训师资、

合理分担成本、促进内涵发展”［28］，积极探索0-

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经验和模式，为后续国

家层面托育服务政策的研制提供了实践基础

和理论依据；3）2019年，《意见》的出台对我国

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引

领作用。《意见》颁布后，国家和地方纷纷出台

系列托育服务专项政策。此后《托育机构保育

指导大纲（试行）》《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

养指南（试行）》等专项政策法规出台，使托育

机构的设置、管理和保育有了国家层面的政策

依据和标准规范。

2.路径依赖：自我强化机制维系托育服务政

策的平衡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是指一项制

度或政策一旦沿着某条路径实施，通常会在以后

的发展中沿袭原有路径，从而逐步自我强

化［9］125-134。新的制度或政策从确定和实施起，就

会出现“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退出

成本增大”等情况［29］。其中，学习效应指在复杂

系统内更多人重复、模仿先前的学习行为会产生

新的创新活动，进而产生收益递增；协同效应指

当系统内个体获得特定活动带来收益时，会促进

更多人采用相同的策略；适应性预期指当某种倾

向不被广泛接受时，个体会选择寻找新的预期；

当某种新倾向逐渐普遍时，个体会倾向于采取增

加预期实现的行动［30］。上述效应综合作用会使

制度或政策越来越难以改变。

第一，退出成本。退出成本是指托育服务

政策的制定和维系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退出

成本的存在会使行动者采取积极行动以避免退

出，当退出成本增加时，行动者的努力水平也会

提高［31］，特定制度在建立之初会有大量的原始

成本投入，这些投入造成该制度退出的成本高

昂［32］。我国托育服务政策在发端伊始，就带有

浓厚的社会公共福利性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

发展，到70年代广大城乡地区基本上都建立起

了相对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为构建托育服务

体系，国家在托育机构的设立、运行管理、师资

聘用、托育经费分担等方面都投入了高昂的成

本，建立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政策体制，如果要

退出这种制度或撤销这些政策，国家将会付出

巨额的代价。高昂的退出成本，使托育服务政

策呈现稳定和延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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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效应。自托育服务政策发端以

来，政府、托育机构、婴幼儿家庭等利益相关方参

与其中，各方在探索如何完善托育服务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经验和程式，并能都从

中获得利益。对于国家而言，托育服务是解放妇

女劳动力、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保障社会民生的

重要工程；对于托育机构而言，托育服务是其保

持生存、实现营利、保障利润的重要手段；对于婴

幼儿家庭而言，托育服务能有效缓解家庭成员参

与社会工作婴幼儿无人照料的困境。这种互利

互惠、合作共赢且收益递增的“学习效应”有利于

托育服务政策的稳固和维系。

第三，协调效应。托育服务政策自形成以

来，就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观念、

科技发展等要素密切相关。发端时期旨在解放

妇女，为社会生产服务；转向时期旨在充分调动

市场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服务；深化时期旨在

缓解广大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为促进人口均

衡发展服务。托育服务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重

要组成部分，镶嵌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

的背景之下，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缓解社会

矛盾、促进教育公平、促进人口均衡等社会重大

问题息息相关。“协调效应”使经济、文化、科技等

要素与托育相勾连，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政策体

系，托育服务政策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

变化。

第四，适应性预期。托育服务政策作为一项

保障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从诞生之初就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效益。无论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

将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还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盘活市场活力、合理配置资

源、提高生产效率，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解决人民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和托育服务市

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都具有重要的经济

效益和教育效益。政府、托育机构、婴幼儿家庭

等利益方都能从托育服务稳固的运行模式中获

益，对政策的存续已形成适应性预期，使得托育

服务政策不断稳固和发展。

四、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

未来展望

（一）坚持“普惠性”发展方向，立足国情探索

“托幼一体化”的托育服务模式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十四五”

期间要将“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考量［33］，

发改委在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发展普

惠性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

园招收 2 至 3 岁幼儿”。纵观我国托育服务政

策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从“公益性”到“市场化”

的变迁历程，在新时代时期正朝着“普惠性”的

方向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是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托育服务资源

普遍惠及、人人享有［34］，将托育服务资源普遍

惠及到不同群体。

由于我国托育服务起步晚，政策制定、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还存在较大空间。在现有的基

础上重建与学前教育体系并行的托育服务供给

体系并不现实，因此推行“托幼一体化”建设是增

强托育服务普惠性供给、整合托幼服务资源的重

要途径［35］。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先行已经初步构

建起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托育

服务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模式［36］。根据历

史主义制度的观点，政策的变迁和发展会受到国

家宏观情境的影响。因此，在立足本国国情和当

前时代背景、最大限度整合与利用资源的基础

上，可逐步探索“托幼一体化”的托育公共服务模

式，分年龄段解决婴幼儿入托问题，如在幼儿园

中设立托班，率先解决2-3岁婴幼儿入托难题，再

逐步将年龄向下延伸。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建立“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托育服务体系

从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演变的

“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来看，在托育服务发

展的高峰时期，均得益于政治变量中中国共产

党强有力的领导和国家对托育服务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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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的主导作用。当今时代发展对教育的特

点和性质提出了新的价值取向要求，即要求鲜

明地显现教育的公共性［37］。在我国，多数讨论

学前教育供给方式的研究将其性质界定为“准

公共产品”，主要采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供给

的原则［38］。托育服务事关每位婴幼儿基本权

利的保障和身心的健康发展，不宜完全交由市

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托育服

务的发展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

摇，由国家承担托育服务的主导责任。我国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政府的主导作

用和市场的灵活配置相结合，能充分整合政策

强大的执行效力和市场运作提高效率的优

势。因此，可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的托育服务体系。国家通过宏观政

策的颁布和实施总体规划托育服务的性质和

方向，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其它组织等多元

主体参与托育服务供给，并为其提供政策、资

金、人力支持；建立托育服务激励机制，管理、

规范和监督市场托育服务供给行为；社会组织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三）完善托育服务综合配套政策，架构托育

服务多元利益格局

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政策的变迁在

结构上受到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

文化观念等多个变量的影响［39］，托育服务政策

的制定和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等方面的影响。从我国颁布的托育服务相关

政策的主体来看，涉及到国家卫健委、发改委、

妇女联合会、人口计生委等多个部门。因此，

未来应完善托育服务综合配套政策，在区域教

育规划、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妇女就业保障、

社区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托育服务政策提

供支撑，完善优化综合配套政策，使生育、养

育、教育一体化。

根据“路径依赖”的观点，一项政策在制定

后会形成“协调效应”。如果要维系政策的一

贯性和连续性，需要各个主体参与并从政策中

受益，形成相对稳固的利益格局。从横向上

看，托育服务涉及到卫生保健、保育教育、养老

就业、人口均衡等多方面的民生内容，需要卫

生部门、教育部门、社保部门等多方主体参与；

从纵向上看，托育服务的发展涉及到家庭需

求、国家主导、市场提供、政府监管，需要行政

管理部门、托育机构、家庭的利益协调一致。

托育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吸纳多方主体

共同参与、架构多元利益格局，从而保持托育

服务政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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